
（一）聘僱 
1.4. 約僱人員聘僱 
 

用人單位提出
聘僱申請

依層級陳核

校長核示

結案

用人單位會同人事室辦
理公告徵才，由用人單

位遴選所需人力

是

項目 控制點負責人 使用表單

用人單位

各權責層級

校長

用人單位
人事室

是否依程序會簽人
事、會計單位

用人單位

人事室
用人單位

試用到時期後，由人事室
發給用人單位試用期滿評
核表評核並簽請正式聘用

錄取人員
辦理報到手續

試用一至三個月

(視單位需求而定)

用人單位填寫試用期
滿評核表

人事室
受僱者

用人單位
各權責層級

用人單位是否是否提出理
由及需求，依程序簽陳奉
核准僱用

是否經核准後由人事室公
告徵才，遴選所需人力由
用人單位辦理

是否準備履歷等相關資料
至人事室辦理報到手續

1.用人單位視需求試用一
至三個月
2.試用期間，如試用成績
不合格者，用人單位即應
釋明原因簽請校方同意停
止僱用。並委婉告知受僱
者

是否簽定僱用契約書

否

人005

人006

否

 
 


